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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3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2018-085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8 年 8 月 6 日，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604 号），公司就《问询函》所提问题进一步向海南

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特玻”）了解了相关情况，现回复说明

如下： 

1、海南特玻本次生产事故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的具体原因、涉

及范围、当地安监部门已采取的措施及最新进展等，分析对你公司生产和业绩

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2018年7月31号下午，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海南特玻”）

2名操作人员在对氢站2#储罐定期年检前进行焊缝除锈时发生窒息，经医院抢救

无效后死亡。 

氢气属于海南特玻生产过程中的辅助需要，氢气储罐均按规定登记使用、按

期检验。经公司自查，未按操作规程规范作业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澄迈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等现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

行了调查取证，尚未发布调查处理结论。海南特玻现已完成事故善后处理；事故

给海南特玻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在160万元左右。 

本次事故未造成设备设施损坏，不影响制氢站正常运行，未造成公司停产

整顿。海南特玻根据澄迈县安监局的要求进行了全面自查，设备设施满足安全运

行要求，目前 2号生产线满产且产品合格率处于良好水平，海南特玻经营正常。 

2、全面自查你公司及各子公司保障生产环境安全、生产流程科学的措施是

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否存在其他安全生产隐患，是否需要对其他生产设备检修

改造。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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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事故发生后，公司召开了紧急安全生产工作会，对海南特玻“7.31”

事故进行通报，即刻要求各分、子公司全面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根据检查结果，各分、子公司制度、流程、规范等管理运行有效；各项资

质在有效期之内，经过了有权部门的定期检查审核；设备设施完好正常，未发现

影响生产安全的重大隐患，尚不存在需要停产检修的情况。 

通过 7.31事故教训的反思检查，公司进一步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确保各项制度、规范、流程等全面贯彻执行，确保设备设施的完好，保证安

全生产。 

3、海南特玻 1 号生产线停产改造的时间及影响，并自查是否存在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修订）》13.3.1 条规定的导致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 

回复： 海南特玻 1号生产线于 8月 1日启动停产工作，目前正在制定冷修

技术改造方案，待后续方案确定后将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信息披露。1号线

停产后，预计海南特玻 8月至 12月将减少销售收入 9000万元，增加亏损约 1500

万左右。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修订）》13.3.1 条规定

的导致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没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管理层对于海南特玻 7.31 安全事故对遇难者及家属造成的巨大悲痛、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及损失深表歉意。公司将按照各级监管部门的要求，

严格规范管理，严肃责任落实与追究；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安全生产的根基，坚决杜绝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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